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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单位： 

根据《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实施办法》（沪府办

规〔2021〕3 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的要求，现将相关操

作流程通知如下： 

жȽ᯦㜳Ⓠ⊳䖜⭕ӝস䖜ශⲱ䇦�

生产厂商、进口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设立或授权的销售公司

（以下统称“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向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以下简称“市经济信息化委”）提出申请，市经济信息化委委

托国家新能源机动车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以下简称“质检中

心”）开展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车型登记相关工作，市经济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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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依据质检中心出具的评估报告进行车型登记，相关信息向社会

公布。 

（一）基本要求 

1、国内新能源汽车车型已获得《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

品公告》许可，进口新能源汽车车型已获得3C证书； 

2、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在沪建立了完善的销售及售后服务、

应急保障及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体系； 

3、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的平台、车型、车辆和动力蓄电池相

关数据应满足接入上海市新能源汽车公共数据采集与监测研究中

心（以下简称“数据中心”）的要求(附件 1)； 

4、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在取得登记车型的首张上海市新能源

汽车产品信息确认凭证（以下简称“确认凭证”）后的60天内提

交具有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安全抽查报

告（附件2）； 

5、完成登记的厂商须在2023 年第一季度提交2022 年度《新

能源汽车生产厂商年度责任评估自查报告》（附件3）； 

6、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完成登记的车型需持续满足生产一致

性要求，并接受产品事中事后监管。 

（二）登记流程 

1、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经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新能源

汽车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管理系统”）提交登记申请书（附件4）

及佐证资料（附件5）； 

2、质检中心对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的资料进行审核，并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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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沪销售及售后服务体系建设评估和动力蓄电池溯源管理平台及

回收服务网点评估，将相关评估报告上传至管理系统； 

3、市经济信息化委依据质检中心出具的相关评估报告对新能

源汽车生产厂商的车型信息进行登记，通过管理系统将结果反馈

至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 

ӂȽ䖜䖼ӝؗᚥ⺤䇚ࠣ䇷⭩䈭�

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须在车型登记完成后，为具备购车资格

的消费者经管理系统申请确认凭证。 

市经济信息化委对生产厂商提交的相关信息进行核查，通过

管理系统发放确认凭证，流程包括：核对车辆信息、确认充电条

件、发放确认凭证三个环节。 

（一）核对车辆信息 

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将车辆生产合格证或货物进口证明书上

传至管理系统。市经济信息化委核对车辆生产合格证或货物进口

证明书，通过管理系统将核对结果反馈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 

（二）确认充电条件 

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与意向用户共同通过“一网通办”签署

上海市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安全承诺书（以下简称“承诺书”）；

单位用户购买两台及以上非营运新能源汽车的，另需提交《单位

用户批量购买新能源汽车申请报告》（附件 6）；购买燃料电池汽

车的，另需提交本市加氢站运营企业出具的供氢证明等。 

（三）发放确认凭证 

市经济信息化委对销售车型、厂商承诺情况、用户申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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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进行确认，符合条件的，发放确认凭证，每车一个。单位用户

购买新能源汽车用于营运的，凭本市有关行业管理部门核发的营

运额度批复证明办理车辆注册登记。 

пȽݻ⭫䇴᯳Ṯḛ�

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须严格执行实施办法相关规定，切实加

强销售及售后环节的管理，保证承诺书中的相关信息真实有效，

并建立充电设施自查评估机制，每季度向市经济信息化委提交新

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季度自查情况工作小结（附件7）。 

市经济信息化委依据承诺书和季度自查情况工作小结等材

料，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充电设施安装使用情况进行抽查。对未按

相关规定落实充电设施、提供虚假信息以及引发严重负面影响的

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市经济信息化委责令其限期整改，整改期

间，暂停其确认凭证核发及财政补助申请等相关工作，完成整改

并经评估符合要求的，恢复相关政策支持；对未按承诺落实充电

设施、提供虚假信息的个人或单位用户，撤销已核发的新能源汽

车产品信息确认凭证，并将相关情况提供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

务平台进行记录。 

Ƚ䬶ਇ⾞Ṯḛ�

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须严格执行实施办法相关规定，切实加

强销售及售后环节的管理，在取得确认凭证后，开具销售发票，

并建立销售体系自查评估机制，确认凭证发放后60天内通过管理

系统上传销售发票相关信息和照片。 

市经济信息化委对确认凭证发放情况、销售发票相关信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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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审核。对未按相关规定落实流程、取得确认凭证前为用户开具

销售发票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市经济信息化委责令其限期整

改，整改期间，暂停其确认凭证核发及财政补助申请等相关工作，

完成整改并经评估符合要求的，恢复相关政策支持。 

ӊȽ㺛ࣟ䍺䠇⭩䈭�

申请本市财政补助资金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在管理系统内

填报相关材料，并递交资金申请书面报告。车辆行驶证注册登记

日期在管理系统申请确认日期之前，以及注册登记日期在 2019

年 6月 25日以后的车辆（燃料电池汽车除外），不予受理地方财

政补助资金申请。 

�ȽެԌӁ亯ޣ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3 年 12月 31日（以

车辆行驶证注册登记日期为准）。如国家和本市政策调整，相关流

程另行通知，可从市经济信息化委网站（www.sheitc.sh.gov.cn）

下载查询。 

йȽީঋփ㚊㌱ᯯᕅ�

1、车型登记、确认凭证及补助资金申请部门：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新能源汽车推进办公室 

电话：021-58812035 

2、车型登记申请材料受理部门： 

国家新能源机动车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地址：嘉定区安亭镇于田南路68号 

电话：021-69080221/69080218 传真：021-6908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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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车辆及电池数据采集监测平台接入受理部门： 

上海市新能源汽车公共数据采集与监测研究中心 

地址：嘉定区安亭镇墨玉南路888号 

电话：021-69063540/69511090 传真：021-59035034 

 

附件：1.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及车型数据接入要求 

2.新能源汽车产品安全抽查要求 

3.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年度责任评估自查报告 

4.登记申请书 

5.佐证资料 

6.单位用户批量购买新能源汽车申请报告 

7.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季度自查情况工作小结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3 年 3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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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次在沪销售车辆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以下简称“生

产厂商”）须先依据GB/T 32960-2016《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

系统技术规范》、DB31/T 1313—2021《燃料电池汽车及加氢站公

共数据采集技术规范》或其他国家和本市明确的规范性要求，将

企业平台数据接入数据中心； 

2、生产厂商须依据GB/T 32960-2016《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

管理系统技术规范》、DB31/T 1313—2021《燃料电池汽车及加氢

站公共数据采集技术规范》或其他国家和本市明确的规范性要求，

将登记车型及车辆数据接入数据中心，并满足数据质量检测标准

和三级报警检测要求； 

3、生产厂商须依据GB/T 34014-2017《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

规则》或其他国家和本市明确的规范性要求，将车辆动力蓄电池

相关数据接入数据中心； 

4、生产厂商须按月度提交本市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数据，并在

车辆注册登记后30天内，完成车辆及动力蓄电池相关数据接入工

作（含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等）。 

ӂȽޛ⍷ぁ�

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及车型的数据接入须完成申请提交、平

台对接、车型对接和三级报警检测工作，对接完成后方可获得符

合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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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键 B级部件浸水及电安全要求，动力电池、驱动电机及

电机控制器应通过IPX7 的浸水试验。 

2、整车涉水及电安全要求，整车应通过300mm 和 150mm 水深

的涉水试验。 

3、燃料电池汽车除以上要求外，燃料电池发动机应通过IPX7

的浸水试验、燃料电池整车及发动机应通过氢气排放试验。 

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需在取得新能源汽车产品信息确认凭证

后60天内完成以上试验并取得新能源汽车产品安全抽查报告。 

ӂȽᣳḛ⍷ぁ�

抽取样品后进行关键 B 级部件浸水及电安全试验、整车涉

水及电安全试验、燃料电池整车及发动机氢气排放试验。样品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获取，抽样基数贰（台/件）,抽取已销售

量产样品壹（台/件）。完成以上试验并提交新能源汽车产品安

全抽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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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 

 
жȽԷѐะᵢ߫Ᾰ䘦�

企业基本情况、生产基地分布、产能情况介绍。 

ӂȽ䖜ශ᧞ᒵ߫�

（一）推广量情况 

（二）扩展变更情况 

（三）运行状况分析 

（四）安全事故处理情况 

пȽ⭕ӝж㠪ᙝؓ䇷߫�

根据国家相关要求，提供年度自查报告 

Ƚ䬶ᵃࣗ㖇⛯㇗⨼߫�

（一）年度新能源汽车销售及售后服务管理自查情况； 

（二）销售及售后服务网点变动情况，增加或者减少； 

（三）售后服务网点维修能力建设及关键岗位人员变动情况； 

（四）试乘试驾车辆使用情况 

（五）根据服务质量、服务满意度、投诉等情况进行排名。 

ӊȽᲰ㜳ݻ⭫䇴᯳ᔰ䇴߫�

（一）总体建设量，自用、专用、公用结构分布，自用及专

用智能充电设施使用情况； 

（二）智能充电设施设备供应商及施工服务商变动情况； 

（三）年度智能充电设施自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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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据安装情况、用户满意度、投诉情况对智能充电设

施安装服务商进行排名。 

�Ƚ⟹ᯏ⭫⊖⊳䖜ޣ

（一）总体加氢量及运行情况介绍 

（二）运行安全及维护保障等实施情况； 

（三）意外事故的处理情况（含氢气泄漏）； 

（四）加氢站变动情况。 

йȽᓕᰝ࣑ࣞ㫺⭫⊖ഔ᭬⭞ᯯṾ㩳ᇔ߫�

（一）动力蓄电池的溯源信息系统运行情况 

（二）报废车辆电池回收利用落实情况 

（三）维修更换电池回收利用落实情况 

�ᴪᦘ༺㖤߫ؤȽԷѐ᮪䖜ਢഔީ䭤䴬䜞Ԭ㔪ޡ

各车型年度维护过程中的整车召回及关键零部件维修、更换

及处置记录 

ғȽ亴ᇘᣋ䇿䇦ᖋȽ䰤从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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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盖公章） 

 

企业所在地：      省（直辖市）       市（县、区） 

 

 

日期：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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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全称）  合格证企业代码  

企业注册地址  

企业法定代表人  注册商标名称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固定资产净值（万元）  

注册资金（万元）  
2022年在沪新能源汽车

上牌量 
 

通信地址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职务  手机/E-mail  

投诉咨询处理专员  联系电话  

确认凭证专员  联系电话  

�

ӂȽԷѐⲱ䇦⭩䈭ᢵ䈰�
登记申请及承诺内容 

我公司*********型新能源汽车，满足《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实施办法》

（沪府办规〔2021〕3号）的相关要求，特提出登记申请并郑重承诺： 

（一）我公司具备新能源汽车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行监测、售后服务、事故

响应处置、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安全管理制度规范，保证生产、销售的新能源汽车产品与《道

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一致，承担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主体责任并承诺接受产

品事中事后监管。  

（二）我公司将智能充电设施建设维护纳入销售服务体系，按照《关于进一步落实本

市新增充电设施智能化技术要求的通知》（沪发改能源〔2021〕138号）等要求，新增自

用充电设施的，汽车生产厂商提供的充电桩应具备智能充电功能并承诺接受智能充电设施

安装使用情况抽查。 

（三）我公司在沪建立了完善的销售及售后服务体系，对销售网点、售后服务网点、

动力电池回收服务网点的管理要求明确，客户投诉渠道通畅，产品销售前主动告知消费者

车辆监控事宜及须将废旧动力蓄电池移交至回收服务网点等义务。 

（四）我公司承担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的主体责任，自建、共建、授权等

方式建立回收服务网点承担相应的电池回收、利用和处置工作。严格执行GB/T 34014-2017

《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规则》，按照《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管理暂行办法》

要求已完成我公司的动力蓄电池溯源管理平台建设，确保动力蓄电池产品的流向可追溯。 

（五）我公司承诺在取得登记车型的首张新能源汽车产品信息确认凭证后的60天内

提交具有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新能源汽车产品整车及关键部件安全抽查报告。 

（六）我公司对驱动电机及其控制器、车载储能装置等关键零部件质保期为：乘用车

（商用车）      年/   公里（乘用车不低于8年或12万公里，商用车不低于5年或20

万公里），整车质保期为：   年/   公里。 

（七）我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规、政策等管理要求以及《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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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能源汽车实施办法》等相关文件规定，实施周期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及应用全过程的

管理体系及管理成效的自查，并于次年的一季度提交《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年度责任评估

自查报告》。 

（八）我公司将定期对在沪销售及运行新能源汽车开展相关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如不能履行以上承诺或违反相关规定，我公司自愿接受主管部门对本企业采取的取消

新能源汽车车型登记、专用牌照额度登记、财政补助支持以及失信信息向社会公开等惩罚

措施，由此引起的消费者纠纷等全部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法人签章：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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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技术特性说明，包括技术来源、动力系统、车身和底盘结构、

主要参数和配置等；燃料电池车型还需提供：燃料电池系统、氢系统、基础材料和关键零

部件技术来源和主要参数，核心零部件需涵盖：电堆、膜电极、双极板、质子交换膜、碳

纸、催化剂、空气压缩机、氢气循环系统、储氢瓶阀等。 

（二）从产品试制、试装、调试、标定、试验验证、评价等方面，介绍企业具备的产

品设计和制造过程开发全过程的能力。 

（三）生产质量管控情况，具备完备的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合理设置安全质量监控

节点，在线检测能力介绍（产品下线时按照标准要求开展涉水抽检、路试抽检，并重点介

绍整车绝缘、充放电、淋雨等测试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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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体系的具体方案，需涵盖该项工作的岗位人员、

费用与管理文件，与动力蓄电池生产企业、售后维修企业、拆车企业、回收网点、回收利

用企业的合作方式、职能分工，动力蓄电池退役条件如何监控和触发等。 

（二）结合实际发生的电池回收情况介绍动力蓄电池溯源管理平台，对动力蓄电池生

产、销售、使用、报废、回收、利用等各环节的实施监测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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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沪销售运行车辆安全隐患排查方式简介     

结合本市已售车辆特点、在沪运行车辆数量、用户实际情况等因素，制定具有可操作

性的安全隐患排查方法。 

（二）安全隐患排查实施计划及结果反馈 

包含安全隐患排查的组织情况、实施情况、运营主体配合情况、存在问题及问题处理

情况等内容。 

�

�δ����ᒪᓜεࡈȽ㔅䬶䈋Ҏ䈋傴䖜䇗ޣ
（一）我公司新能源汽车2023年上海市场年度销量计划 

（二）试乘试驾车采购总量、车型结构 

（三）各经销商分配方式及数量 

（四）日常管理方式（需提供试乘试驾路线） 

（五）过户交易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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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销售网点 

序号 网点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mail   
              
              

上海市售后服务网点（乘用车不少于五个、商用车不少于三个） 

序号 网点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mail 资质类型及等级 

              
              

智能充电设施产品供应商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产品类型（交流/直流） 产品型号 产地 产品外观照片   

              

智能充电设施授权安装服务商 

序号 服务商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mail 资质类型及等级 

              
加氢站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加注压力、日加注能力、

加氢枪型号 
资质类型及等级 

       

上海市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网点（不少于一个） 

序号 网点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mail 
网点类型 

（收集型、集中贮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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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车辆基本信息 

生产企业（经销商）名称  

车辆型号  通用名称  

外形尺寸（mm） 长               宽              高 

公告批次/免税目录批次 / 整车整备质量（kg）  

进口车3C 

证书号 
 最大设计总质量（kg）  

额定载客（人）  座位排数（排）  

整车质保期  关键零部件质保期  

2、登记产品相关信息 

配置ID：  最高车速（km/h）  

30分钟最高车速（km/h）  0～50km加速时间（s）  

电能消耗量（Wh/km,工况法） /试验方法 续驶里程（km，工况法）     /试验方法 

电池系统能量密度（Wh/kg）  充电时间（慢/快）（h） / 

储能装置种类/ 型号 / 储能装置单体型号/个数（个） / 

储能装置组总能量（kWh）  
储能装置标称电压（V）/容量

（Ah） 
/ 

储能装置单体质量（kg）  储能装置系统总质量（kg）  

储能装置生产企业  
储能装置单体电压（V）/容量

（A h） 
/ 

储能装置质保期  储能装置冷却方式  

驱动电机类型/型号 / 驱动电机生产企业  

驱动电机额定功率/转速/转矩

（kW/r/min/Nm） 

/       

/ 

驱动电机峰值功率/转速/转

矩（kW/r/min/Nm） 

/      

/ 

整车控制器生产企业/型号   /                    电机控制器生产企业/型号 / 

热泵空调型号/热泵空调生产企业  空调制冷剂规格型号  

备注： 企业可在此说明登记车型相关的其它内容，如同型号的不同ID配置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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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车辆基本信息 

生产企业（经销商）名称  

车辆型号  通用名称  

外形尺寸（mm） 长                       宽                     高 

公告批次/免税目录批次 / 整车整备质量（kg）  

进口车3C 

证书号 
 最大设计总质量（kg）  

额定载客（人）  座位排数（排）  

整车质保期  关键零部件质保期  

2、登记产品相关信息 

配置ID：  最高车速（km/h）  

电能消耗量（Wh/km）  0～50km加速时间（s）  

单位载质量能耗（Wh/km˙kg）  纯电动续驶里程（km，试验方法）     /试验方法 

吨百公里电耗（kWh）  电池系统能量密度（Wh/kg）  

充电时间（慢/快）（h） / 快充倍率（C）  

储能装置组总能量（kWh）  成箱后电池箱型号/个数 / 

储能装置系统总质量（kg）  
储能装置系统总质量占整备质

量比例 
 

储能装置种类/ 型号 / 储能装置单体型号/个数（个） / 

储能装置单体质量（kg）  储能装置标称电压（V）/容量（Ah） / 

储能装置生产企业  储能装置单体电压（V）/容量（Ah） / 

储能装置质保期  储能装置冷却方式  

驱动电机类型/型号 / 驱动电机生产企业  

驱动电机额定功率/转速/转

矩（kW/r/min/Nm） 
/       / 

驱动电机峰值功率/转速/转矩

（kW/r/min/Nm） 

/      

/ 

整车控制器生产企业/型号   /                    电机控制器生产企业/型号 / 

热泵空调型号/热泵空调生

产企业 
 空调制冷剂规格型号  

备注： 企业可在此说明登记车型相关的其它内容，如同型号的不同ID配置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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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车辆基本信息 

生产企业（经销商）名称  

车辆型号  通用名称  

外形尺寸（mm） 长                       宽                     高 

公告批次/免税目录批次 / 整车整备质量（kg）  

进口车3C证书号  最大设计总质量（kg）  

额定载客（人）  座位排数（排）  

整车质保期  关键零部件质保期  

2、登记产品相关信息 

配置ID：  最高车速（km/h）  

A状态电能消耗量（kWh/100km）  B状态燃料消耗量（l/100km）  

WLTC电量消耗量(CD，kWh/100km)  WLTC燃料消耗量（CS，L/100km）  

燃料消耗量比值%（乘用车）  纯电动续驶里程（km，工况法） /试验方法 

节油率%（商用车）  吨百公里电耗（kWh/100km）  

混合动力结构型式  电池系统能量密度（Wh/kg）  

储能装置组总能量（kWh）  是否有行驶模式手动选择功能  

储能装置种类/ 型号 / 储能装置系统总质量（kg）  

储能装置单体型号/个数（个） / 电池箱型号/个数 / 

储能装置单体质量（kg）  储能装置标称电压（V）/容量（Ah） / 

储能装置生产企业  储能装置单体电压（V）/容量（Ah） / 

储能装置质保期  储能装置冷却方式  

驱动电机类型/型号 / 驱动电机生产企业  

驱动电机额定功率/转速/转矩

（kW/r/min/Nm） 

/       

/ 
电机控制器生产企业/型号 / 

驱动电机峰值功率/转速/转矩

（kW/r/min/Nm） 

/      

/ 
发电机类型/型号 / 

发动机型号/生产厂家 / 发电机生产企业  

发动机额定功率（kW）  排量（mL）/油箱容量（L） / 

整车控制器生产企业/型号   /                    热泵空调型号/热泵空调生产企业  

空调制冷剂规格型号    

备注： 企业可在此说明登记车型相关的其它内容，如同型号的不同ID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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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车辆基本信息 

生产企业（经销商）名称  

车辆型号  通用名称  

外形尺寸（mm） 长                       宽                     高 

公告批次/免税目录批次 / 整车整备质量（kg）  

进口车3C 

证书号 
 最大设计总质量（kg）  

额定载客（人）  座位排数（排）  

整车质保期  关键零部件质保期  

2、登记产品相关信息 

配置ID：  最高车速（km/h）  

30分钟最高车速（km/h）  0～50km加速时间（s）  

氢气消耗量（kg/100km工况） /试验方法 续驶里程（km，工况） /试验方法 

电池系统能量密度（Wh/kg）  电能消耗量（Wh/km,工况） /试验方法 

储能装置种类/型号 / 充电时间（慢/快）（h） / 

储能装置组总能量（kWh） / 
储能装置单体型号/个数/容量

（Ah） 
 

储能装置系统总质量（kg）  储能装置标称电压/单体电压（V） / 

储能装置生产企业  储能装置冷却方式  

驱动电机型号/ 生产企业 / 电机控制器生产企业/型号 / 

驱动电机额定功率/转速/转矩

（kW/r/min/N·m） 

   /   

/ 

驱动电机峰值功率/转速/转矩

（kW/r/min/N·m） 

/     

 / 

燃料电池系统额定功率（kW）  燃料电池系统型号/生产企业 / 

储氢罐个数/对应容量 / 燃料电池电堆型号/生产企业  

燃料电池系统质量/体积 / 燃料电池模块储存温度（℃）  

燃料电池堆型号/生产企业 / 质子交换膜型号/生产企业 / 

空气压缩机型号/生产企业  / 储氢罐压力（Mpa）  

氢系统型号/生产企业  氢气循环系统型号/生产企业  

热泵空调型号/热泵空调生产企业  空调制冷剂规格型号  

备注： 企业可在此说明登记车型相关的其它内容，如同型号的不同ID配置等 

 

 



 

 - 20 - 

䱺Ԭ��

ͱᠪ�
�

жȽ䖜ශ䍺ᯏ�

1、国产车《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影印件, 

进口车3C证书影印件； 

2、公告页《车型基本信息》、公告备案参数表（新能源配

置部分），进口车认证参数表； 

3、定型检验报告及新能源产品技术检验报告（乘用车技

术条件、电动汽车能量消耗率和续驶里程、车载能源、燃料电

池发动机性能、燃料电池汽车纯电续驶里程、质子交换膜燃料

电池模块）； 

4、随车救援信息卡。 

ӂȽ䖜ශᮦᦤޛ䇷᱄�

由数据中心出具的平台符合性报告。 

пȽ䬶ᵃࣗ։㌱�

1、在沪销售及售后服务体系建设情况（含人员名册）； 

2、配套的智能充电设施产品符合相关标准的检验报告封

面、结论页及产品铭牌、外观照片； 

3、智能充电设施施工服务商资质证书及与登记厂商双方

合作协议、智能充电设施建设、维护安全操作规范性文件封面

和目录。 

4、燃料电池车型还需提供以下材料： 

1）提供运行安全及维护保障技术等的实施文件； 

2）提供意外事故的处理预案（含氢气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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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氢能来源介绍及加氢站合作协议。 

Ƚᓕᰝ࣑ࣞ㫺⭫⊖ഔ᭬⭞�

1、提供汽车用户手册中明确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要求与

程序等相关信息影印件； 

2、提供用户利益保障、动力蓄电池更换技术条件、安全

贮存、运输等的实施文件； 

3、提供回收服务网点建设情况介绍及回收利用服务商情

况介绍，提供服务商资质及合作协议。 

ӊȽ䖜䖼ީ䭤䴬䜞Ԭ䍞ؓᵕ�

公示资料复印件、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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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盖公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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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全称） 
 营业执照类型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组织机构代码/ 

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资金 

（万元） 
 

办公地址  成立日期  

在册员工数  
上年度营业额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其他业务资质证

书及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职务  手机/ E-mail  

新能源汽车类型 乘用车/商用车 拟采购数量（辆） 
纯电动   辆 

燃料电池   辆 
 

ӂȽ⭩䈭ᇯ�
申请的主要内容 

（一）企业简介、股东情况及投资情况说明 
法人、股东关联企业是否涉及交通行业类经营业务，若有，请详细介绍关联企业的

规模、车辆结构。 
（二）车辆使用相关情况说明 
1.申请车辆的用途（合理的使用目的，预计行驶路线及行驶区域，日出行预计里程

数等）； 
2.车辆使用管理措施（公司管理文件）。 
（三）用于车辆运行的具有远程监控功能的自用、专用或公共充电设施的落实情况

说明（包括与充电设施服务企业的相关协议等） 
（四）车辆运行的第三方机构数据监测情况说明 
已取得上海市新能源汽车专用牌照额度的车辆前三个自然月的完整运行记录，包括

但不限于行驶总里程及日均出行里程，月出省天数占比，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实际纯电
行驶里程占总里程比例。 

（五）其他须补充材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员工社保工资凭证或社保缴纳单据； 
3.上年度完税证明（成立1年以上的企业需提供）； 
4.上年度年报（或当前年度的业务、商业计划）； 
5.购买燃料电池汽车的企业，另需提供本市加氢站运营企业出具的供氢证明等。 
（六）自愿提供材料：与相关业务单位的协议、信用以及相关资质和荣誉证书等（包

括但不限于纳税信用 A 级证明、是否具有著名商标、是否专精特新或独角兽企业、是否
获得各级政府或行业的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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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条款，不得自行修改） 
1.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加强管理，确保安全；  
2.所购新能源汽车不用于非法经营或交通运营； 
3.上牌一个月内汇总提交车辆用户信息复印件（行驶证、保单、产证等），并实现车

辆运行数据远程监测。 
本单位自愿履行申请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义务，认真提供需要补充的资料；对申请

报告和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若不能履行承诺或违反相关规定，我单位自愿接受取消
专用牌照额度等处理措施，并同意将相关信息提供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进行记
录，供有关社会主体依法查询；已充分理解和知晓未履行承诺义务的后果和承担的相应
责任，由此引起的全部后果由我单位承担。 

 
 
 
 
 
 

法人签名（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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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生产厂商名称（盖章） 

自查人员   所属部门  

自查时间  自查数量  

本季度推广情况及现场自查完成情况概述： 

主要涉及当季度自查总数、覆盖区域、个人与企业占比、通过率、信息真实性核

实情况等。 

 

 

重点自查行政区域： 

主要涉及区域，各区域分布情况。 

 

 

发现的问题类型占比及处理方案： 

 

 

下一季度自查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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